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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3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 

的规定，特别是《不扩散条约》第六和第七条 

马来西亚提交的报告  

 1.  马来西亚分别于 1968 年和 1970 年签署并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不扩散条约》)，并一直严格遵守《条约》义务和承诺以及 1995 年和 2000 年审

议大会达成的协议。  

 2.  马来西亚继续反对核试验，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马来西亚于

1998 年 7 月 23 日签署了《全面禁核试条约》。然而我们认为，根据该条约第十四

条附件 2 的规定，44 国中余下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我们强烈敦促它们立即采取

步骤签署、加入、批准该条约。马来西亚还与《全面禁核试条约》筹备委员会合

作，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核查设施 (放射性核素监测站)，以支持该条约的国际监测

系统。  

 3.  马来西亚核研究反应堆根据《不扩散条约》第三、第四和第五条为和平目

的而运行。《马来西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协议》于 1972 年生效。此外，

自 1980 年以来，根据《原子能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研究

反应堆和浓缩铀转让的协议》(也称《项目和供应协议》 )，该反应堆也接受原子能

机构保障监督。  

 4.  过去几年核裁军领域停止不前，马来西亚重申必须充分、及时地执行《不

扩散条约》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2000 年商定的实际步骤。为了作出自己的贡

献，马来西亚已连续七年并在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就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

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提出了决议，得到压倒多数会员国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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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第 57/85 号决议除其他外继续强调国际法院的一致意见，即各国有义务真诚开

展和完成谈判，以便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所有方面的核裁军。  

 5.  马来西亚重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应该按照各国领导人在千年首脑会议

上表达的决心，“努力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灵活选择实现这

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包括可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定消除核危险的方式。”  

 6.  马来西亚于 2003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在吉隆坡主持召开了东盟国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加强保障和附加议定书区域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与原

子能机构联合举办的。  

 7.  作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缔约国，马来西亚继续与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

力，鼓励核武器国家早日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议定书》。马来西亚还坚决支

持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东和南亚等动荡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为此，我们

欢迎古巴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从而使该条约生效。 

 8.  马来西亚继续强调普遍加入《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欢

迎古巴加入《不扩散条约》，并希望此一举措能够激励其他国家也加入《条

约》。马来西亚承诺与《不扩散条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9.  马来西亚已表示关切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退出《不扩散条约》的决定。我们呼吁直接相关的各当事方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一

问题。 

 10.  1995 年，缔约国无限期延长了《不扩散条约》，并一揽子通过了“关于

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审议进程的决定”。马来西

亚完全支持关于延长《不扩散条约》不等于允许核武器国家永久拥有此类武器的

观点。 

 11.  在 2000 年审议大会上，缔约国商定了系统地和逐步地执行《不扩散条

约》第六条的实际步骤。马来西亚重申它坚决致力于实现彻底消除所有核武器的

长期目标，并强调必须加强多边的裁军办法。寻求真正的裁军和不扩散措施，特

别是在核裁军领域，仍然是国际议程上一个高度优先的事项。为此，马来西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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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必须表明它们继续承诺执行 1995 年和 2000 年

审议大会所达成的各项协议。 

 

--  --  --  --  -- 

 


